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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26-27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 開 支 預 算  

EEB(F)114   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 
 

(問 題 編 號 ： 0977) 
 

 

總 目 ：  (49)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分 目 ：  (-) 沒 有 指 定  

綱 領 ：  (1) 食 物 安 全 及 公 共 衞 生 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(吳 文 傑 ) 

局 長 ： 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

就 促 進 香 港 製 造 食 品 開 拓 內 地 及 海 外 市 場 ， 請 政 府 告 知 本 會  
1)  過 去 3年，香 港 製 造 食 品 進 入 內 地 及 海 外 市 場 的 數 字 及 增 長 情 況 為 何，

請 按 食 品 種 類 分 項 說 明 ；  
2)  現 時 香 港 製 造 食 品 於 內 地 市 場 准 入 及 便 利 通 關 安 排 方 面 如 何 受 惠 ， 政

府 會 否 進 一 步 提 供 更 便 利 的 通 關 安 排 ； 及  
3)  過 去 3年 (2023、 2024及 2025年 )， 申 請 各 項 檢 測 證 書 所 收 取 的 費 用 是 多

少 ， 處 理 申 請 涉 及 的 人 手 及 開 支 爲 何 ? 
4)  就 計 劃 豁 免 所 有 與 檢 測 相 關 證 書 收 費 2年，預 計 將 可 增 加 多 少 香 港 製 造

食 品 進 入 內 地 及 海 外 市 場 ? 
 
提 問 人 ： 梁 進 議 員 (立 法 會 內 部 參 考 編 號 ： 3) 

答 覆 ：  

1)  根 據 政 府 統 計 處 提 供 的 資 料，過 去 3年，香 港 製 造 食 品 進 入 內 地 及 海 外

市 場 的 貨 值 及 按 年 變 動 百 分 率 如 下 ：  
 

出 口  
目 的 地  

2023 2024 2025 

貨 值  
(億 元 ) 

按 年 變 動  
百 分 率

(%)@ 

貨 值  
(億 元 ) 

按 年 變 動  
百 分 率

(%)@ 

貨 值  
(億 元 ) 

按 年 變 動  
百 分 率

(%)@ 
內 地  50.7 31.1 45.9 -9.5 64.6 40.9 
其 他  
地 區  30.1 1.0 31.4 4.4 29.8 -5.2 

總 計  80.8 18.0 77.3 -4.3 94.4 22.2 
@由 於 四 捨 五 入 ， 分 項 數 字 的 百 分 率 可 能 略 有 出 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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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  市 場 准 入 方 面 ，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去 年 與 國 家 海 關 總 署 簽 署 《 香 港 輸 內 地

肉 製 品 檢 驗 檢 疫 和 衞 生 要 求 備 忘 錄 》和《 香 港 輸 內 地 乳 品 的 合 作 安 排 》，

讓 香 港 製 造 的 肉 製 品 和 乳 品 可 以 輸 往 內 地 。  
 
 便 利 通 關 方 面 ， 根 據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與 國 家 海 關 總 署 於 2023年 11月 簽 署

的《 輸 內 地 香 港 製 造 食 品 安 全 監 管 及 口 岸 便 利 通 關 合 作 協 議 》，香 港 食

品 生 產 商 如 獲 發「 便 利 通 關 准 許 」，貨 品 接 受 內 地 海 關 檢 查 時 可 在 抽 取

樣 本 後 直 接 放 行，無 需 等 待 檢 測 結 果，大 大 縮 短 了 清 關 所 需 時 間。此 安

排 於 2024年 5月 21日 開 始 實 施 ， 首 階 段 涵 蓋 3大 類 食 品 ， 包 括 飲 料 及 冷

凍 飲 品 (不 包 括 含 酒 精 類 及 奶 類 飲 品 )；餅 乾、糕 點、 麵 包；以 及 糖 果、

巧 克 力 (包 括 巧 克 力 、 代 可 可 脂 巧 克 力 及 其 製 品 )。  
 

便 利 通 關 安 排 反 應 良 好，首 階 段 運 作 暢 順。有 見 及 此，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

食 物 安 全 中 心 (食 安 中 心 )在 諮 詢 業 界 意 見 後，再 與 國 家 海 關 總 署 商 議 並

獲 同 意 於 今 年 擴 展 此 安 排 的 適 用 範 圍，以 包 括 多 3類 食 品，即「 麵 食 」、

「 茶 葉 」 及 「 調 味 料 」 。  
 
3)  食 安 中 心 一 直 靈 活 調 配 人 手 ， 以 現 有 資 源 處 理 有 關 工 作 ， 並 無 備 存 相

關 開 支 的 分 項 資 料 。 過 去 3年 (2023年 、 2024年 及 2025年 )， 簽 發 食 物 檢

查 證 書 、 動 物 製 食 品 衞 生 證 書 、 推 薦 食 品 生 產 商 註 冊 及 便 利 通 關 准 許

所 收 取 的 費 用 如 下 ：  
 

類 別  年 份  收 費  
(元 ) 

簽 發  
數 量  

總 額  
(千 元 ) 

食 物 檢 查  
證 書  

2023 1,8651 315 1,424.5 
2024 2,2012 402 1,709.2 
2025 2,5533 452 2,317.3 

食 物 檢 查  
證 書 核 證 副 本  

2023 160 30 4.8 
2024 160 48 7.7 
2025 160 40 6.4 

修 改 食 物 檢 查  
證 書  

2023 155 1 0.2 
2024 181 3 0.5 
2025 208 3 0.6 

動 物 製 食 品  
衞 生 證 書  

2023 7,165 314 2,249.8 
2024 8,455 313 2,603.8 
2025 9,723 274 2,624.8 

動 物 製 食 品  
衞 生 證 書 核 證 副 本  

2023 160 1 486 237.8 
2024 160 1 286 205.8 
2025 160 1 304 208.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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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 別  年 份  收 費  
(元 ) 

簽 發  
數 量  

總 額  
(千 元 ) 

修 改 動 物 製 食 品  
衞 生 證 書  

2023 155 8 1.2 
2024 155 3 0.5 
2025 155 16 2.5 

推 薦 食 品  
生 產 商 註 冊  

2023 9,104 2 18.2 
2024 9,104 3 27.3 
2025 9,331 1 9.3 

便 利 通 關  
准 許  

2023 不 適 用 4  
2024 8,305 9 74.7 
2025 8,305 3 24.9 

註 ：  
1其 後 每 增 加 500公 斤 (或 不 足 500公 斤 )部 分 需 加 收 180元 。  
2其 後 每 增 加 500公 斤 (或 不 足 500公 斤 )部 分 需 加 收 207元 。  
3其 後 每 增 加 500公 斤 (或 不 足 500公 斤 )部 分 需 加 收 228元 。  
4便 利 通 關 安 排 於 2024年 5月 開 始 實 施 。  

 
4)  食 品 生 產 和 出 口 皆 由 市 場 主 導 ， 政 府 豁 免 與 食 品 出 口 檢 測 相 關 證 書 的

收 費 2年，旨 在 提 供 有 利 條 件，鼓 勵 業 界 把 握 市 場 機 遇，用 好 便 利 安 排。

食 安 中 心 預 計 豁 免 收 費 後 申 請 數 量 會 有 所 增 加 ， 具 體 數 字 要 視 乎 業 界

反 應 。 食 安 中 心 會 持 續 留 意 申 請 情 況 。  
 
 
 

– 完  –


